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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招推廣基本法 減中港矛盾 

前民政事務局長／新世紀論壇副召集人藍鴻震 

 

自從特首在上月的施政報告中宣布提出成立高層政制發展專責小組，向中央政府

有關部門諮詢意見，社會上部分人士一直不表同意。一名政黨黨魁形容政制發展

之上有一塊烏雲，亦有人指特區政府當七一上街的市民「無到」，更有意見認為，

諮詢中央等同於邀請北京干預香港內部事務，破壞「一國兩制」。 

 

  新世紀論壇最近進行的一項電話調查更發現，1,800 多名受訪者之中，有四

成人不贊成中央政府參與政改討論。 

 

◆七一後 以為 07 年普選達共識◆ 

 

  由回歸的第一天開始，一些較激進的人士便要求馬上普選特首和全面直選立

法會。隨著過去幾年整體經濟環境轉壞，加上通縮、股市和樓市不景氣、失業率

上升等問題，市民對政府的失望和不滿確實有所增加，並出現一種想法，認為普

選可以解決一切問題。去年 7 月 1 日，大批各自有不同原因和目的的市民上街遊

行之後，更有些人認為，社會大可能可取得共識，2007 年可以普選行政長官。 

 

  然而，上月由內地來港的法律專家蕭蔚雲教授提出，07 年實質上不可能普

選特首，如果 07 年可以普選，《基本法》已清楚寫明。雖然一名特區政府的高

官和蕭教授本人都表示，蕭的意見並不代表中央政府。但一名資深的報人曾問

我：「若蕭教授並非替中央政府傳話，為何香港傳媒會大幅報道他的講話？為何

本地的政客會如此關注他的言論呢？」 

 

  要對「一國兩制」之下香港與中央政府的關係有最起碼的認識，必須從香港

的小憲法——《基本法》的相關條文著手。《基本法》第 1 條便清楚告訴我們，

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部分。第 2 條則規定，香港特區實行的高度（但並非完全）

自治、行政管理權、立法權、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，都是全國人大授權的。第

15 條也明確規定，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，都是由中央政府依照《基本

法》第四章的規定任命。 

 

  至於最近經常爭議的特首和立法會選舉辦法，包括引入普選的問題，我們需

要小心研究《基本法》第 45 和 68 條，特首和立法會最終目標是要由普選產生，

但要以「循序漸進」的原則進行。《基本法》附件一和附件二也清楚寫明，2007

年以後，特首和立法會產生方法如有任何修改，都必須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和

備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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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若對上述提及的《基本法》條文有基本認識，都會知道中央政府在香港政制

發展中，存在不能被忽視的重要角色，在憲制上是不容置疑的。就好像無論有多

少人相信地球是方形的，也不能改變地球是圓形的事實。 

 

  那麼為何會有這麼多人不贊成中央參與政制討論呢？我們當前面對一個問

題——《基本法》的宣傳和教育至目前為止仍無成效，甚至是失敗的。回歸已經

6 年半了，在傳媒和電視上看到的《基本法》宣傳，仍然停留在幼稚園水平。因

此，當前急務並非要製造港人與中央之間的矛盾，而是和衷共濟，幫助港人更全

面地認識《基本法》，以更有效地展開理性務實的討論。 

 

◆藉民間組織 鼓勵探討基本法◆ 

 

  基於以上考慮，筆者提出三項建議：首先，政府應投入更多資源，更重視地

有效推動《基本法》教育工作，幫助公眾全面認識《基本法》，除了宣傳香港居

民權利外，也要強調港人的責任、一國兩制的概念、中央與特區關係，以及《基

本法》第四章有關特區政治體制的問題等。 

 

  第二，特區政府應透過民間或資助機構組織，鼓勵市民就《基本法》進行更

多理性的探討和辯論，如有需要，可邀請內地或其他地方的專家學者參與討論。

在大、中、小學的公民教育中，《基本法》的認識也必須成為重要的一部分。 

 

  最後，無論是政制發展或國家安全，每當政府提出涉及《基本法》條文的重

大政策建議前，都必須向市民提供起碼的宣傳教育，確保他們對《基本法》有關

內容具起碼認識。 

 

﹝本文已刊於 2004 年 2 月 27 日之香港經濟日報﹞ 


